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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署審慎辦理陳前總統保外醫治案並未拖延 

矯正署審核保外醫治案，在病情輕重上，固尊重醫療

團隊之專業決定，但是否符合保外醫治規定，仍須依照監獄

行刑法第 58條規定並參酌矯正署遵照法務部指示所定「法

務部矯正署保外醫治審核參考基準」(附件 1)，進行實質審

查，自行研判決定，先此說明。 

陳前總統保外醫治案，臺中監獄初審後將相關資料，

包括本次擴大鑑定小組報告、歷次診斷證明書、醫療檢查報

告、身分簿、執行指揮書、判決書類等，派人專程送交矯正

署。矯正署於 103年 12月 31日下午 5時 50分許收到，即

由輪值之承辦人員仔細整理分析，發現缺少部分影像資料、

日常生活觀察紀錄及個案資料，立刻通知台中監獄補送，該

監於 1月 2日補齊。同仁影印彙整分析後，始完成會議前置

準備。 

104年 1月 5日上午 9時矯正署準時召開 10人小組審

查會議，就相關資料詳細檢閱討論，並多次致電醫療鑑定小

組成員，請教相關問題，最後確定陳前總統病況較上次申請

保外醫治時有以下顯著惡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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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行性神經退化同時發生於數個不同的腦區，神經退化

性疾患新增造成吸入性肺炎、敗血症甚至導致死亡或意

外傷害之危險。 

二、睡眠呼吸暫止存在凌晨因心臟問題死亡之風險是正常人

的 1.87倍。 

三、103年 5月平均每日漏尿約 14次，最近一月平均每日漏

尿 70餘次。 

四、自殺風險無法排除，亦因密集的監視而失去個人的隱私

空間，引發更強的疑心與不信任感，造成更大心理上的

壓力，導致對於治療的意願偏低，容易放棄的心態，不

僅影響憂鬱症，也影響其他身體問題的治療。 

審查小組綜整上開醫療鑑定意見、相關醫療資料及其

日常生活觀察等評估，認其符合矯正署保外醫治審核參考基

準第 5點「病情複雜，難以控制，隨時有致死之危險」，核

准陳前總統保外醫治案一個月，過程極為嚴謹慎重。 

     另擴大鑑定小組建議陳前總統保外醫治期間由監獄設

置醫療小組照護乙節，因於法無據無法採納。亦即保外醫治

期間之醫療須由陳前總統家屬全權負責及照料，並提供相關

治療病況供監獄派員查看。 

矯正署完成會議紀錄後，立即辦函以電子公文通知臺

中監獄及臺中地檢署，並副知臺北地檢署。後續將由臺中地

檢署檢察官辦理具保事宜。家屬完成具保手續後，臺中地檢

署將簽發釋票，送達臺中監獄，該監則應依規定發給「保外

醫治應行遵守事項」(附件 2)，完成釋放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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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相關程序複雜，矯正署原即估計如進行順利，最

快今日方能完成相關作業，故暫定今(5)日早上 9點召開審

查會議，從未表示陳前總統可於元旦前返家。臺中監獄送件

專車於高速公路阻塞，只略增加同仁假期間彙整資料之工

作，與矯正署完成審查之時點並無影響。外界指矯正署藉故

拖延，不願加班云云，皆非事實，特此聲明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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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法務部矯正署保外醫治審核參考基準 

受刑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監獄得報請矯正署准其保外

醫治: 

一、罹患致死率高疾病，預料短期內將因而死亡。 

二、身心障礙嚴重，無法自理生活，在監難獲適當照護。 

三、病情嚴重必須長期監外住院治療。 

四、肢體障礙嚴重，必須長期在監外復健。 

五、病情複雜，難以控制，隨時有致死之危險。 

六、罹患法定傳染病，在監難以適當隔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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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保外醫治期間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於保外醫治期間保持善良品行，不得有違法犯紀之行

為。 

二、保外醫治期間屆滿或於病情穩定經通知返監執行時，依

限至指定之機關報到，返監執行。 

三、於保外醫治期間，不得擅離或更換指定之醫院，惟因病

情需要時，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原執行監獄申請同

意更換醫院。但情況急迫時，得先為之，並於七日內陳

報原執行監獄備查。 

四、不得對被害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身體或財產實施危害或恐嚇之行為。 

五、於監獄訪察人員訪視時，就身體健康、就醫情況、居住

地址及工作環境等提出報告，並提供醫院診斷證明書。 

六、除維持日常生活及職業所必需外，未經監獄許可，不得

從事與治療顯然無關之活動。 

七、其他經監獄認為應遵守之事項。 

 

 


